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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此乃刑事訴訟制度之一大原則，尚

且偵查活動上屬於調查犯罪嫌疑，蒐集證據之

階段，若將偵查內容公開，勢必對犯罪嫌疑人

之名譽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被害人、告訴人或

證人之隱私及地位同樣有加以保護之必要。是

故，偵查不公開之原則亦有將其稱為「名譽保

護原則」。參照黃朝義，《犯罪偵查論》，元

照出版，2004年3月初版，頁14～15。

9 最高法院31年度刑庭庭長決議（二）：「偵查

中之紀錄書記官將被嫌疑人以外之筆錄抄給被

嫌疑人，應成立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之

罪。」

10 參照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051號刑事判

決、91年度台上字第385號刑事判決。

11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修訂八版）》，三民

出版，2009年9月，頁104。

12 廉政人員實施強制處分時之配合，本文參考整

理自《政風工作手冊－查處業務》（法務部政

風司編印），2007年10月，頁67～68。

13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刑事判決、98

年度台上字第7216號刑事判決參照。此二判決

對於政風人員執行風紀調查之部分主要爭點在

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所長

指示副所長、組長進會同政風人員，於九十一

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七時四十分至八時四十

分，在該所辦公室內對被告使用之公務電腦內

之電磁紀錄進行勘查所取得之資料，及檢調機

關根據該資料所生之衍生資料是否有證據能

力？」。

14 學者林明昕認為：行政機關的概念，原即行政

法學上的「功能意義之官署」概念，而在這個

概念中，「對外」表示意思，又屬概念要素之

一；因此，行政機關所為的行政行為，也必須

以「外部行為」為限。換言之，行政程序法第

3條第1項所謂的「行政行為」，其範圍已因同

條項中「行政機關」概念的限制作用，原則上

減縮到「外部」公法行為領域（林明昕，〈行

政程序法的適用範圍－解讀行政程序法第三

條〉，收於氏著《公法學的開拓線：理論、實

務與體系之建構》，元照出版，2006年09月，

頁118）。學者葉俊榮認為：行政程序法之適

用須為行政機關之外部行為。行政機關行使公

權力時，機關內部也有一定的協調、準備等行

為，但此類行為屬於組織規範的層次，一般而

言並不對外發生效力，亦即對人民權利義務並

無直接影響，原則上不受行政程序法的規範

（葉俊榮，《面對行政程序法：轉型台灣的程

序建制》，元照出版，2002年03月，頁82）。

15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修訂八版）》，三民

出版，2009年9月，頁95。

16 「法定職務權限」之「法定」，係指法律規

定、法規命令、職權命令或職務命令等而言，

包括各機關組織法或條例、機關內部行政規則

（例如組織規程、處務規程等）在內（最高法

院97年台上字第6309號刑事判決參照）。如司

機、工友、技工等依據「工友管理要點」辦理

雇用，這些人員在法規中並無法定職務權限，

甚至無編制名目之規定，且其法律關係適用

「勞動基準法」（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9

月1日（86）台勞動一字第037287號函：指定金

融及其輔助業等行業及醫療保健服務業（醫師

除外）之工作者、國會助理、公務機構技工、

駕駛人、工友與公務機構清潔隊員等工作者適

用勞動基準法。），屬於私法僱傭契約。

17 李建良，〈論公法人在組織建制上的地位與功

能－以德國公法人概念與法制為借鏡〉，《月

旦法學雜誌》第84期，2002年05月，頁55。

18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13號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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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檢署成員中，人數最多者當屬書記官，

科室中人數最多者非紀錄科莫屬，紀錄科百分

之九十五都是書記官，紀錄科可謂係書記官之

「大家庭」，更是初任書記官者首先接觸地檢

署業務之科室，大部分書記官在派任書記官時

都是初任公職，除對地檢署一無所知外，對地

檢署於司法系統內扮演之社會功能亦一知半

解，更何況書記官之業務，因此紀錄科業務係

書記官入門之第一課，紀錄業務雖非書記官業

務中最繁重者，卻是最基礎且影響最大者，會

對其日後公職生涯之信念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本署原則上為使初任之書記官在業務上能循序

漸進，都派紀錄科任紀錄書記官，使其在書記

官之專業養成過程中，培養正確的觀念，為日

後書記官之生涯奠定基礎。

貳、紀錄科業務

紀錄科於地檢署係屬業務單位，主要任務

係協助檢察官辦理偵查及公訴蒞庭案件，負責

訊問筆錄之記錄製作、文稿之撰擬、卷宗之整

理、移送、歸檔、檢察官交辦事項之辦理等靜

態性質業務，較機動性的尚有隨同檢察官外出

查案、搜證、勘驗、相驗屍體等，紀錄書記官

業務主要係協助各股檢察官，完全聽命於檢察

官，如配置之檢察官係受指定辦理貪瀆或重大

案件之所謂「大股檢察官」，那書記官也不得

不被其他書記官稱之為「大股書記官」，又如

檢察官開庭時間常超過用餐時間，就會被同仁

調侃為「便當股」，甚有常須隨檢察官外出查

案到半夜才回家之「夜歸股」，唯不論是什麼

「股」，紀錄科書記官都只好自許為「績優

股」而調適之。

參、紀錄科沿革

地檢署之業務，近年來因隨著社會型態改變

及人口成長而急速增加，紀錄科之業務量也跟

著直線上升，人員之配置亦由20多人有科長而

無股長之編制，增加到目前之104人，分別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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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人、股長6人、書記官91人、錄事6人，辦公

室也當然的從1間擴充到目前8間，近期之歷任

科長有郭前科長文、林前科長天岸、徐前科長

應欽、孫前科長汝鐵、蔡前科長崇漢、林前科

長明賢，除郭前科長文及孫前科長汝鐵外，其

他前科長均陞任書記官長後退休，紀錄科在諸

前科長及前官長之督導下已建立健全的制度，

業務之運作均相當順暢，本人自民國99年5月

接任以來，雖有前輩建立之良好基礎，但仍戰

戰兢兢，隨時討論改進不合時宜之規定，期使

紀錄科書記官能有更完善之作業規範及工作環

境。

肆、紀錄科近年重大記事

一、98年配合檢察官辦理88水災相驗業務

98年8月8日因莫拉克風災之肆虐，造成本署

轄區內之甲仙、六龜等地區重大水患及土石流

災害，幾乎整村民眾遭活埋之重大傷亡事件，

本署於前江檢察長惠民指揮下，立即動員檢察

官、法醫、檢事官、書記官、檢驗員進駐災區

相驗屍體、核發死亡證明書及提供24小時之法

律咨詢，並積極採取以下之作為：

(一)因該災變結果，致使多數屍體仍無法

搜獲，本署檢察官奉法務部之指示，

檢察官經「詢問相關之人」、「適當

調查」足認該人因88水災而無生還可

能者，可認定其已經死亡，只要家屬

向檢察官提出聲請，檢察官即核發死

亡證明書，以便利受災民眾進行風災

善後事宜；屍體尋獲者即依相驗之程

序核發相驗屍體證明書。紀錄書記官

共配合檢察官出勤122人次，1464小

時，共相驗屍體130件，核發死亡證明

書513件。

(二)本署為期妥慎辦理與88 水災受害人有

關之刑事案件，以利進行88 水災善後

事宜，並保障88 水災受害人訴訟上之

權益，特為下列措施：

1.以下所稱88 水災受害人，係指本人

或其親屬因88 水災而死亡或受傷，

或所住居之家園房屋毀損或不堪居

住者而言。

2.本署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對於所受

理之刑事偵查案件，應注意查明該

案件被告、告訴人、告發人、證人

或其他訴訟關係人是否為88 水災受

害人，如為88 水災受害人，除已死

亡者，應依相關規定妥適處理外，

宜考量其受害情節及在不妨礙案件

之偵辦下，適當延緩傳喚，以利其

進行88 水災善後事宜。

3.檢察官依職權或受理司法警察機關

聲請簽發拘票，或向法院聲請搜索

票時，如受拘提、搜索之對象為88 

水災受害人者，應考量案件情節是

否顯然必要及情形急迫，審慎簽發

之。如有必要簽發時，應特別注意

執行之態度及採取適當之方法。對

於88 水災受害人之被告，是否有必

要聲請羈押，亦應慎重考量上開情

形，審慎酌定之。

4.檢察官對於88 水災前犯刑事訴訟法

第三百七十六條案件之被告，如查

明係88 水災受害人者，宜酌情儘量

從寬依職權不起訴處分。

5.告訴人因88 水災而遲誤聲請再議

期間者，檢察官應從寬准其回復原

狀。

6.本署執行科對於受確定判決尚未執

行之受刑人為88 水災受害人者，

宜酌情延後執行，以利其進行莫拉

克風災善後事宜。其係得易科罰金

者，檢察官得從寬准予易科罰金，

並酌情准予分期繳付。

二、99年度配合檢察官辦理查察賄選業務

99年度適逢院轄市市長、市議員、里長三

合一選舉，本署邢檢察長為貫徹法務部杜絕賄

選政策，在其積極統籌指揮、規劃下，檢察官

帶領書記官深入各選區佈署並進駐各責任區，

結果無論查獲之件數或人數之績效均居全國之

冠，唯過程倍極辛苦，紀錄書記官配合檢察官

辦理績效如下：

(一)配合檢察官辦理選舉之查察賄選案件

共991件，被告3627人，無論案件數、

被告之人數均居全國之冠。

(二)配合檢察官辦理查察賄選案件發動及

協同辦理大小規範之偵查作為共約出

勤891人次、加班4345小時。

(三)配合檢察官於下班時間發動及協同辦

理其他案件之偵查作為共約出勤576人

次、加班2304小時。

(四)配合檢察官於下班時間發動及協同偵

查賄選查察或其他案件，均隨叫隨到

並達到零缺席。

伍、邢檢察長重視紀錄科業務

實施之積極作為

本署邢檢察長自99年7月到任後相當重視紀

錄書記官業務、專業技能之精進、辦公環境之

改善，採取如下之積極作為：

一、99年9月29、30日舉辦「如何精進書記官打

字速度」及「公文格式與文書製作」之在職

訓練，分別聘請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書記官李

達成、高雄市政府秘書處科長侯燕嬌擔任講

座，期以提昇書記官打字速度精進筆錄製作

及強化書記官文書製作之能力。

二、99年10月1日起實施相驗屍體證明書電腦化

作業。

三、99年11月3日舉辦「紀錄書記官時效計算」

之教育訓練，聘請本署王主任檢察官啟明講

解追訴權時效計算之方法；另於100年12月

25日核定「偵查案件相關期間計算方法表」

以加強書記官對期間及時效計算之能力。

四、100年4月1日起實施署外筆錄電腦化作業，

以精實訊問筆錄之製作。

五、100年5月19日指示紀錄科主辦「書記官業

務座談會」，假台南藝術大學舉行，以檢討

改進書記官業務，並參訪烏山頭水庫、八田

與一紀念園區、隆田酒廠、奇美博物館，除

達到業務檢討之目的外並藉參訪學習陶冶同

仁性情，舒解工作壓力。

六、100年6月11日於本署第二辦公室成立紀錄

科協辦書記官之新辦公室，以改善辦公之環

境。

七、制、修訂與書記官有關之行政規則

1.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書記官打字增進競賽

實施計劃

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收受密件處理辦

法

3.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杜絕不當越級行

文管理辦法

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搭乘計程車洽公

申請辦法

5.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行政事務公務腳

踏車、汽(機)車使用管理規則

6.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出差旅費報支規

定

7.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圖書室圖書借閱

管理辦法

8.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分案注

意要點

9.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理緩起訴處分

案件分案作業注意要點

10.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筆錄錄音備

份調閱錄音檔暨變更錄音檔案號作業要點

11.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辦理暫行

簽結注意要點

12.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檔案管理作業流

程暨應行注意事項

八、於署內各級會議一再宣導與書記官業務有

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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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宣導事項

99年8月26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被告係具有攻擊性之精神病患者，請通知衛生局協助處理等事項共

15項。

99年9月10日 主管會報
本署經費拮据，請各位同仁共體時艱，開源節流，用電、用水及消

耗物品均應力行節約等事項共7項。

99年9月15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偵查書記官平時即應保持電話之暢通以利檢察官發動偵查通知出

勤，若有發生電話無人接聽情形，列為年度考評之參考，書記官若

有事無法出勤需自行覓妥代理人，偵查書記官請假，代理人應24小

時全天代理等事項共5項。

99年10月7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請同仁確實按規定請假，請勿不假外出，因為社會民眾會嚴格檢視

我們，若同仁加班不實被檢舉屬實時，將依法分案偵辦等事項共2

項。

99年10月8日 主管會報
研考科作電話禮貌測試時，測試結果不佳者（70分以下）應寫報告

檢討，以落實平時考核之制度等事項共4項。

99年11月3日 主管會報
行政公文包含偵查，若是速件，一定要承辦人持陳，並要告知為急

件，以免遲誤時效等事項共5項。

99年12月7日 主管會報

單一窗口之承辦人員被指稱態度「冷漠、惡劣」，為民服務並非僅

「依法辦理」，而是要「依法辦好」，請各位主管督導所屬為民服

務態度應注意。未來若有再類似的具體事實檢舉函經查屬實一律公

布讓同仁評價等事項共3項。

100年1月14日 主管會報
若有急件或密件，請親自持陳辦理，各科室應有專人處理，若承辦

人員不在請主管代收等事項共2項。

100年1月21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現在人民對公務員的要求很高，檢察長基於保護同仁之心，對不符

時代潮流之成規舊例加以檢討，故請各位同仁能體會檢察長的用

心，對於已宣導過的事，若所屬同仁再發生問題，直屬主管應負連

帶責任等事項共7項。

100年2月25日 主管會報

曾發生民眾於夜間打電話至本署法警室，結果執勤法警口氣不佳，

致民眾投訴媒體，請所有同仁應注意電話禮貌、與民眾對應之態度

及口氣等事項共7項。

100年3月2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重大案件於分案時由分案室專責人員針對符合之案件先予蓋「列為

重大危害治安」之戳章，配股之書記官亦請注意，於結案時再經主

任檢察官審核等事項共9項。

100年3月15日 主管會報
請各股書記官凡送達書類時，信封封口必須彌封，以維當事人個人

資料之安全等事項共2項。

100年3月16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因應本年度業務費遭刪減，為撙節經費，本署「轄區內」出差，得

報支膳雜費者者，一律暫依現制得報支之膳雜費額度打8折報支，不

含外縣市等長程差旅，另交通費不打折。日後若有特殊勤務，經奉

首長核准後，膳雜費報支再彈性調整為依原制報支。並隨時檢討差

旅費運用情形，以為適當之調整等事項。

100年3月22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為清理通訊監察未結案件，請書記官協助檢察官清查「聲監」及

「監」字之卷宗，或向院方調卷後影印處理等事項共2項。

100年4月1日 主管會報 公文之製作請注意內容及標點符號等事項共3項。

100年4月6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為達節能減碳、響應環保，往後本署所有陳閱之行政文請以雙面或

以廢紙列印，另書類請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以雙面列印，未依規定

者退回：請同仁切實配合辦理等事項共13項。

100年4月19日 主管會報
研考科應每星期稽查二次，書記官是否有於開庭之第一件準時到

庭，並將稽核報告陳核等事項共3項。

100年4月20日 主任檢察官會議

被告在執行中，司法警察單位若要借提（詢）人犯，若該案已報請

指揮，應向承辦檢察官申請提票，若未報請指揮之案件，應向內勤

二組申請提票等事項共7項。

100年5月2日 節能減碳會議

目前各地檢署之經費都很拮据，本署也不例外，只有靠大家同心協

力落實節能減碳計畫，當然節能非該用而不用，應是當用則用，該

省則省，集合各位同仁的力量，積少成多，將節省下來的錢用於本

署各項設施，第二辦公室同仁機車停車場棚架搭建工程希年底前完

工等事項共13項。

100年5月3日 主管會報

研考科稽核偵查股首件庭訊情形，書記官大部份能提前到庭，惟部

份「書記官電腦之庭前作業」尚未完成，致第一件未能準時點呼受

訊人入庭開庭，請改善等事項共2項。

100年6月15日 主管會報
各股書記官最速件文件，請書記官親自送到收發室，以收時效等事

項共3項。

陸、結語

紀錄書記官於地檢署中，雖非扮演重要角

色，但絕對是不可或缺的，誠如本署邢檢察長

之訓勉「檢察官、書記官是地檢署的雙手，書

記官都是在後面默默耕耘的無名英雄，在檢察

長心中都是最優秀的」，紀錄書記官工作其實

相當辛苦，但多數書記官卻能安於本位，主要

是因為只要認真負責加上努力，整體之升遷管

道是可以期許的，如到達一定年資即可因參加

薦任升官等考試及格或受晉升薦任官訓練合格

而取得薦任資格，晉升到九職等或升任股長、

科長職務，另擔任書記官滿三年，可以取得參

加司法官特考之資格，相較於其他職系之公務

員，無論係待遇或陞遷等均相對較好或較有機

會，是一份可以長期經營之職業，事實上多數

書記官也安於此份工作，於安定中求發展；本

署為不負多數書記官對此份工作之付出，長期

以來無不致力改善軟硬體設備或作業規範，使

紀錄書記官有更完善之工作環境，惟紀錄科整

體之作業規範或工作環境尚有很大改善空間，

期許將來能更精進，讓我們共同在美好的環境

下，繼續堅守崗位，為司法盡一份心力。


	序+署史76
	人物專訪檢察官文章76
	行政薪傳76
	柔性司法76
	雄檢映象76
	第五章大事記76
	署史展望76.pdf

